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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宪法制定的 《民族区域 自治法 》 ,

是实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 自 治 制 度 的基本法

律
,

是具体保障宪法关于 民族区域 自治的基本原则和视定顺利实施的基本法律
。

这部法律科

学地总结了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执行民族区域 自治政策三十多年的经验
,

是马克思主义

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典范
。

它不仅坚持了宪法规定的四项基

本原则
,

而且从我国国情和各民族的实际状况出发
,

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保证 中央集中领导的

前提下
,

给予 自治地方的 自治机关以更多的灵活性
。

这部法律的公布和实施
,

对于完善我国

的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
,

保障各少数民族的 自治权利
,

自主地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
,

加速少

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的发展
,

维护国家的统一
,

发展平等
、

团结
、

互助的社会

主义民族关系
,

必将起到重大的作用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

一
、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民族区域 自治法 》开宗明义地载明 “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 同缔造的统

一的多民族国家
。 ”

这就表明新中国的成立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流血牺牲斗争的结果
。

这是

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

新宪法序言中也写道 “
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

,

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 ”

这不仅说明了新中国的成立是全国各族人民流血牺牲斗争的结果
,

而且表明中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
,

同样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
。

在我

们伟大祖国这个民族大家庭里共有五十六个兄弟民族 , 在祖国九百六十五万平方公里土地上

居住着十亿各族人民
,

其中汉民族人 口最多
,

占整个民族人 口 的百分之九十三点三
,

各少数民

族则 占百分之六点七
。

民族自治地方
,

行政区域的总面积约六百一十万平方公里
,

占全国总

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

在这个区域 内居住着一亿二千多万人
,

其中各少数民族人 口 为五千

多万
。

从数千年的历史来看
,

各民族的分布状况
,

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大杂居
、

小杂居

的犬牙交错的局面
。

我国各民族这种分布状况
,

反映了我国各民族之间
,

特别是少数民族和

汉族之间
,

在政治
、

经济
、

文化等方面的密切关系
。

我国各民族数千年的共同相处
、

共同发

展的历史
,

是共同为祖国作贡献的历史
。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
,

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

领导下
,

为了全国各民族的解放
,

为了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
,

团结一致
,

英勇斗争
,

终于推

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中国的统治
,

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

各族人民用鲜血凝成的这种亲密关系已经载入了祖国的光荣史册 年内蒙古党组织

建立了人民革命军
,

由希尼喇嘛担任总指挥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第十二团
,

转战于伊克昭盟地



区
。

年 月 日韦拔群等人在广西壮
、

瑶等少数民族地区举行起义
,

建立了右江革命根

据地
,

成立了红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
,

为大革命失败后两广地区的斗争打开了新局面
。

红军长征经过贵州
、

云南
、

四川的苗
、

侗
、

布依
、

藏
、

回
、

羌等少数民族地区时
,

有很多少

数民族人民参加了红军
。

各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对红军的支援
,

对于红军长征和战胜强大的

敌人起了重大的作用
。

抗 日战争时期
,

绥远战役
,

有众多的回
、

蒙民族人民参加 , 陕甘宁边

区 根 据 地 组织了回民抗 日骑兵团 , 海南岛组织了黎
、

苗族人民参加的琼崖纵队 在东北
,

有满
、

朝鲜
、

回
、

鄂伦春民族人民参加的杨靖宇同志领导的抗 日联军 , ”
一

。

这些抗 日武装

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

英勇善战
,

不屈不挠
,

前仆后继
,

在消灭敌人
, ,

支援 主 力 部 队

等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
,

为战胜 日本侵略者做出了重大贡献
。

解放战争时期
,

少数民族地区

反帝
、

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汇成了规模巨大的洪流
。

新疆的维吾尔
、

哈萨克等民族
,

在中苏边

境组织了民族军
,

建立了伊宁
、

塔城
、

阿克苏地区的根据地
。

此外
,

还有数 以万计的各少数民

族子弟参加了解放军
、

游击队
,

他们和汉族人民一道
,

并肩战斗
,

英勇杀敌
,

终于 战胜了国民

党反动派
,

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彻底解放
。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

全国各少数民族同汉族一道也做 出 了 巨 大的贡

献
。

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
,

经过各少数民族的努力
,

民族 自治地区的工农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得

到 了迅速的发展
。

年
,

工农业总产值由 年的 亿元增加到 亿元
,

增长了 倍多
。

实行生产责任制后
,

年与 年相比
,

自治地方农业总产值增长 亿 千万元
,

粮食增

产 亿多斤
,

棉花增产 万 千担
,

大牲畜总头数增加 万 千头
,

羊只 万 多 只
。

工

业总产值 年与 年相比
,

增长 亿 千万元
。

年少数民族各级学校在校学生总人数 万人
,

为 年学生总数 万的 倍
。

人 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和提高
。

年人均收入 元
,

比 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六 ,

牧区人均收入 元
,

比 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三
。

上述事实足以说明
,

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 《民 族 区 域 自治

法 》把它作为法律条文明确地记载下来
,

意义是很重大的
,

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
,

增进我国

各民族的大团结
,

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

二
、

民族区域 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我国民族

问题的基本政策
,

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

自治法序言写道 “ 民族区域 自治是 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我国民族问题

的基本政策
,

是 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
。 ”

、

这表 明
,

这一基本政策
,

是依据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逐步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基本政策
。

马克思
、

列宁

在谈到国家结构和国家的建设的时候
,

认为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

建立大国要比小国优越
,

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单一制国家比松散的联邦制国家优越得多
。

列宁说 “ 民主集中制不仅不

排斥地方 自治和具有特殊的经济和生活条件
、

特殊的民族成分等等的区域 自治
,

相反地
,

它

必须既要求地方 自治
,

也要求区域 自治
。

、

” ①我们 “ 是 民主集中制的拥护者
。

我们反对分立

主义
,

我们深信
,

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
,

大国比小国更能顺利地解决发展经济的任务
。 ” ②

斯 大 林 也 曾指出“
‘

我们完全不反对把各民族联合为一个国家整体
。

我们决不主张把大国

分裂成小国
。

因为不言而喻
,

把小国联合成大国是促进社会主义实现的条件之一
。 ” ③这里



所讲的建立大国
,

是指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大国
,

决不是帝国主义
、

殖民主义对弱小民族进

行兼并吞食政策的产物
。

对于多民族的国家
,

实行民族区域 自治有很多优点
,

它既能实现 国家的统一
,

又能保障

民族平等的权利
。

列宁指出
“
凡是国内居民生活习惯或民族成分不 同的区域

,

都应当享有

广泛的 白主和 自治
·
”一

。 ” ④ “
毫无疑义

,

建立拥有完整的
,

统一的民族成分的自治州
·

⋯“

对于消灭任何民族压迫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 ⑤斯大林也曾说过 民族

“ 区域 自治是解决

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 ” ⑥

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可以看到
,

实行民族区域 自治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解

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

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
。

这就是我们党制定民族区

域 自治政策的理论依据
,

同样也是我国制定这部民族区域 自治法的理论依据
。

什么 叫民族区域 自治呢 自治法序言中写道 “ 民族区域 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
,

各

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 自治
,

设立 自治机关
,

行使 自治权
。 ”

这说明
,

我国的民族区

域 自治
,

是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 内
,

在党和国家统一领导下
,

以少数民族聚居为基础
,

建立

相应的民族 自治机关
,

行使 自治权
。

必须强调指出
,

在处理民族区域 自治地方 同国家的关系

时
,

各民族 自治地方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

要维护国家的统一
,

保证 中央的统

一领导和国家总的方针政策和计划在各个民族 自治地方的贯彻执行
,

这是一个方面 , 另一方

面
,

根据 自治法的规定
,

保证民族 自治地方 自治机关充分行使 自治权
,

照顾各民族 自治地方

的特点和需要
,

使 自治机关有大于一般地方的自主权 同时还应通过规定
,

保障民族自治地

方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
, “ 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

、

团结
、

互助的社会
泊

主义民族关系
。 ”

第九条 只 有这样
,

才能实现各民族的共 同繁荣
,

共同进步
。

实行民族区域 自治
,

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一项最基本的政策
,

是各少数

民族管理 本民族内部事务在制度上和政治上的保障
。

建立民族区域 自治的思想
,

早在抗 日战

争初期
,

毛泽东 同志就提出过
。

年 月
,

在党的六届六次 扩大 会议上
,

他代表党提出

了各少数民族 “ 在共 同对 日原则之下
,

有 自己管理 自己事务之权
,

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

的国家
。 ”

年 《陕甘宁边区政策施政纲领 》中明确规定 “ 依据民族 平 等 原 则
,

实行

蒙
、

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
、

经济
、

文化上的平等权利
,

,

建立蒙
、

回民族的 自治区
。 ”

根据这

一规定
,

边区政府在陕甘宁边区分别建立了自治地区
,

初步积累了关于实行民族区域 自治的

经验
。

年 月内蒙古 自治区的建立
,

对团结和动员本地区少数民族投 入 伟 大的 解放战

争
,

争取人民民主革命胜利
,

发挥了重大作用
,

同时也为全国解放后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

全面地建立民族区域 自治创造了良好的范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根据已取得的建立民族区

夕 域 自治的经验 ,

对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作了明确规定
。

年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

域 自治实施纲要 》 。

年宪法对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作了详细规定
。

根据宪 法 和 法律 的规

定
,

到 目前为止
,

我国已经建立 民族自治地方 个
,

包括 个 自治区
,

个 自 治州
,

个

自治县 旗
。

三十多年来
, 民族区域 自治的实行

,

虽然有过 曲折和反复
,

但仍然取得了巨

大成绩
。

平等
、

团结
、

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在我国确立起来
。

实践证明
,

在我们这个

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实行民族区域 自治
,

既能保障各少数民族 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

利
,

又能保障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
、

独立
,

抵御外来的侵略和颠覆
。

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

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正确的制度
。



三
、

坚持各民族之间的平等
、

团结
、

互助
,

是建立社会主义

民族关系
、

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

民族平等
、

团结
、

互助
,

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核心
,

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处理民族问题

的基本原则
。

这项原则是马克思
、

恩格斯提出的
。

年 月 日在伦敦举行的纪念 年

波兰起义反对沙皇俄国统治 周年国际大会上
,

马克思
、

恩格斯以 《论 波 兰 》 为 题发表演

说
,

第一次 阐述了有关民族问题的重要原理
。

马克思指出 “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
,

同时就是对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
。 ”

恩格斯指出
“

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

时
,

不能成为 自由的民族
。 ” ⑦

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前提和基础
,

坚持民族平等
、

互助
,

是为了加强民族的团结
。

国

家的统一
,

民族的团结
,

是我们事业必胜的保证
,

也是我国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保证
。

要加强

民族团结
、

互助
,

就必须坚持民族平等
。

民族平等在政治上的含义是指民族不分大小
,

不分先进和落后
,

都享有同等的权利
。

坚

决反对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
,

不允许任何民族享有特权
。

列宁指 出 “ 谁不承认和不坚持民

族平等 ⋯⋯不同各种民族压迫或不平等作斗争
,

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

甚至也不是民主主

义者
。 ” ⑧ 因此

,

自治法第 条规定 “ 上级国家机关和民族 自治地方的 自治机关维护和发

展各民族的平等
、

团结
、

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

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
,

禁止破

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 ”

建国初期
,

我们国家继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

消除民族隔阂的

残余
,

增进民族团结
。

比如
,

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曾发布 《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

数民族性质的称谓
、

地点
、

碑褐
、

匾联的指示 》 ,

年又发布了 《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

数民族成员享有民族平等的决定 》
。

毛泽东同志在对少数民族人士谈话时指出 “ 我们要和

各少数民族讲团结
,

不论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
,

例如鄂伦春还不到两千人
,

我们也要

和他们团结
。 ” ⑨以后的三部宪法和现在的新宪法都对关于民族平等

,

禁 止任 何 歧视和压

迫
,

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等问题
,

作了明确的规定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中央在民族 问 题 上 作了一系列的重要规定
,

纠正了 “ 文化大革

命
”

时期和它以前的 “ 左
”

倾错误
,

恢复和发展各民族间的良好关系
,

已 取 得 了可喜的成

绩
。

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指出 “ 民族团结
、

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

对于我

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
,

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
。 ”

他强调说 “ 我们一定要

提高全党对民族问题的认识
,

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
,

同时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

教育全党努力完成党在民族工作中的任务
。 ”

这一精神也体现在我国宪法序言里 “ 平等
、

团结
、

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已经确立
,

并将继续加强
。

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 中
,

要反

对大民族主义
,

主要是大汉族主义
,

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

国家尽一切努力
,

促进全 国各

民族的共同繁荣
。

自治法序言写道 “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
,

要反对大民族主义
,

主要

是大汉族主义
,

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 ”

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

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重视的一个问题
。

毛泽东 同志

曾经说 “ 我国少数民族有三千多万人
,

虽然只占全国人 口的百分之六
,

但是居住的地区广

大
,

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
。

所以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
,

这个 问



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
。

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
,

则应 当同时克服地方

民族主义
。

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
,

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
,

这是应 当克服的

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
。 ” ⑩周恩来同志一向关心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和团 结

,

他 曾 经指出
“ 这两个民族主义

,

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
。

一方面
,

如果在汉族中还有大汉族主义的

错误态度的话
,

发展下去就会产生歧视的错误 , 另一方面
,

如果在兄弟民族中存在地方主义

的错误态度的话
,

发展下去就会产生民族分裂主义的倾向
。 ”

因此
,

在民族工作中
,

必须

注意防止两种民族主义错误倾向的发展
。

自治法第 条规定
, “ 民族 自治地方的 自治机关保障本地区内各民族都享有平等权利

。 ”

这就是说
,

在各民族聚居的 自治区
,

处理同当地民族间的关系上
,

要强调反对大民族主义的

思想倾向
。

各兄弟民族间发生某些不团结因素时
,

除有破坏民族关系的帮派分子对其应 当严

肃处理外
,

要从民族团结的愿望 出发
,

经过协商批评
,

在社会主义民主基 础 上 达 到新的团

结
,

共同为四化建设作出贡献
。

只有这样
,

我们才能真诚地共同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

祖国
,

建立起 自治法所要求的各民族真正平等
、

团结
、

互助的大家庭
。

四
、

自治区的民族化
,

是实现管理本民族内务
、

当家作主的保证

为了使民族区域 自治地方
,

真正地体现管理本民族 内部事务
、

当家做主
,

使 自治区机关

成为当地人民群众容易了解和愿意亲近的政权
,

就必须实现 自治机关民族化
。

自治机关民族

化内容包括民族干部
、

民族语言文字和民族形式三个方面
。

自治机关的组成
,

应以实行民族

区域 自治的民族干部为主要成分
,

同时也应包括 自治区适 当数量的其他兄 弟 民 族和 汉族人

员 , 自治机关应 当采用在本自治区 内
,

实行区域 自治的民族通用的一种或几种语言文字
,

为

行使职权的重要工具 , 自治机关的形成
,

应以实行区域 自治的民族大多数人民 的 意 愿 来决

定
。

自治区的民族化原则
,

除在宪法中已有规定外
,

在 自治法中都作了具体规定
。

自治法第

条第 款规定 “ 民族 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 当有实行区域 自治的民族

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 ”

第 条第 款规定 “ 自治区主席
、

自治州州长
、

自治县县

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
。

自治区
、

自治州
、

自治县的人民政 府 的 其 他组成人

员
,

要尽量配备实行区域 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
。 ”

这些规定
,

体现了实行 自治

的民族在 自治机关 中应有的地位
,

保障他们 当家作主的权利
。

西藏 自治区藏族干部和其他少数

民族干部已古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
。

武警新疆总队由巧个民族成员组成
,

少数民族干部占

百分之五十
。

自治区 主席
、

自治州州长
、

自治县县长已全部由少数民族干部担任
。

宪法第 条第 款规定 “ 国家帮助民族 自治地方从 当地民族 中大量培养 各 级干部
、

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
。 ”

这一规定
,

对发展民族 自治地区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教育有很

大的促进作用
。

事实证明
,

新中国成立以来
,

各少数民族干部已经大批地成长起来
,

完全可

以领导本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

他们已经做 出了出色的成绩和重大的贡献
,

受到了党

和国家的信任和本民族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

自治区干部民族化的规定
,

增强和鼓舞了各

少数民族的 自尊心和 自豪感
,

从而也必然调动广大少数民族人民建设四化的积极性
,

并为之

做 出新的成绩和新的贡献
。

自治区于部的民族化
,

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民族化
,

是一项重要的决策
。

这些干部来



自本民族人民群众之中
,

他们与本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
,

熟悉本民族的历史和 本 地 区 的特

点
,

懂得本民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
,

了解本民族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要求
。

因此
,

各级领导干

部由本民族的公民担任是实现本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
、

当家做主的重要标志
,

是 自治区

机关充分行使 自治权利
、

加强民族团结
、

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保证
。

民族区域 自治法第 条规定 “ 民族 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 自己的

语言文字的 自由
。 ”

宪法第 条规定
“ 民族 自治地方的 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 的 时候

,

依

照本民族 自治地方 自治条例的规定
,

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
。 ”

使用当地通

用的语言文字
,

是 自治机关民族化的另一重要 内容
。

宪法
、

自治法这一规定
,

也是贯彻各少

数民族平等
、

团结
、

互助的重要标志
。

列宁指出 “谁不承认和不 坚 持 民族 ”

一语 言平等

⋯⋯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 ”

新中国成立后
,

党和国家对发展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非

常重视
,

为了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使用和发展 自己的语言文字
,

年 组 织 了七 百多名专

家
、

学者参加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调查 团
,

在全国十六个省
、

自治区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

进行了普查
,

在普查的基础上
,

帮助壮族
、

苗族
、

侗族
、

黎族等十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了

文字
。

由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广泛使用和发展
,

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的交

流
,

有力地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
、

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

民族 自治地方的 自治机关的形式
,

是 自治机关民族化的内容之一
,

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

的地方实行区域 自治的国家机关
。

自治机关的形式
,

应以本地区民族大多数人 的 意 志 来决

定
。

我国民族 自治机关的形式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
,

在人民群众中有着深厚

的感情和广泛的影响
。

自治机关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
,

才能便于各少数民族的人 民参加

对本民族 内部事务的管理
,

才能充分发扬民主
,

完成本地区的各项建设任务
。

一个民族 自治机关
,

必须采取一种便于人 民群众参加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管理形式
。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

各少数民族地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组成部分
。

新宪法根据建 国以来的

实践和经验以及各少数民族的意 愿 ,

在第 条中规定
“ 民族 自治地方的 自治机关是 自治

区
、

自治州
、

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 ”

它们除行使宪法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

职权外
,

同时行使 自治权
。

我国宪法第 条和 自治法第 条同时规定 “ 民族 自治地方的人

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 当地民族的政治
、

经济和文化的特点
,

制定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 ”

不

仅 自治区可以制定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

自治州
、

自治县也同样可以制定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

例
。

这一规定对少数民族人民参加对国家的管理
、

推动本 自治区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重

大的意义
。

五
、

加速民族 自治区地方经济
、

文化的发展
,

建设团结
、

繁荣的

民族 自治地方
,

为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而奋斗

各民族平等
、

团结
、

互助关系的确立
,

是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所

取得的伟大功绩
。

因此
,

我们要珍惜
、

爱护这种关系
,

·

巩固
、

发展这种关系
。

同时我们还必

须在这种 良好关系的基础上走上共同繁荣的道路
。

自治法序言明确写道 “ 民族 自治地方各

族人民“
·

⋯加速民族 自治地方经济
、

文化的发展
,

建设团结
、

繁荣的民族 自治地方
,

为各民

族的共同繁荣
,

把祖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
、

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
” 。

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 目标
,

然而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
,

我国各少数民

族地区经济
、

文化落后而且发展极不平衡
。

消灭历史上遗 留下来的这种各民族事实上的不平

等
,

是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
。

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落后 的状况
,

首先要依靠各少数民

族人 民的共同努力
,

因此
,

自治法规定 “ 民族 自治地方 自治机关领导各族人民集中力量进

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

第 条 , “ 民族 自治地方必须发扬自力更 生
、

艰 苦 奋斗精

神
,

努力发展本地方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

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
。 ”

序言 同时 , 国家对

少数民族地区的帮助
,

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 “ 上级 国家机关保障民族 自治地方的 自治机关

行使 自治权
,

并且依据民族 自治地方的特点和需要
,

努力帮助民族 自治地方加速发展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
。 ”

第 条 几年来
,

国家在财政上采取多种措施
,

对少数民族地区给予特殊照

顾
。

如对五个 自治区和云南
、

贵州
、

青海三个民族聚居地区的省
,

实行财政补贴五年不变政

策
,

并且每年递增百分之十
,

由 年四十四亿一千四百三十万元增加到 年的五十六亿

六千三百九十万元
。

年中央提出对 口支援
、

经济技术协作
、

经济技术咨询和智力支边
,

据八个受援省
、

自治区的不完全统计
,

一 已确定开发的对 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项

目
,

项
,

到 年底
,

已完成 项
,

正在进行的有 项
。

几年来
,

民建和工商联等民

主党派对少数民族咨询服务项 目 项
,

培养技术管理人才
,

余名 , 其他民主 党 派也派

出一千多名教师
、

工程师
、

专家
、

学者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智力支边
。

国 家 的 帮 助
、

兄弟

省
、

市的支援
,

对繁荣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已起到应有的作用
。

国家的帮助和汉族的支援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重要条件
,

同时必须重视少数

民族 自力更生的作用
,

把支援的重点放在生产发展上和文化建设上
,

而不是简单地从生活上

救济补助
。

国家的帮助一定要建立在少数民族 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

决不能包办代替
。

我们应

该相信
,

各兄弟少数民族是能够用 自己的双手建设 自己美好的家园的
。

周恩来同志曾指出
“ 所有的民族都是优秀的

、

勤劳的
、

有智慧的
,

只要给他们发展的机会 , 所有的民族都是勇

敢的
、

有力量的
,

只要给他们锻炼的机会
。

世界上所以有些民族比较 落 后
,

这 是环境造成

的
,

是 因为没有给他们发展和锻炼的机会
。 ” ⑩我们相信

,

各少数民族在党和国家的统一领

导下
,

努力开创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局面
,

加速发展经济和文化
,

一定能够实现全国各民族的

共同繁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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